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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启用河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

电子证书的通知 

学校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为积极推进“互联网+继续教育”工作，根据《河南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启用河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电子

证书的通知》，决定对我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实行电子

化管理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电子证书启用有关事项： 

（一）使用范围。我校在岗专业技术人员。 

（二）学时要求。专业技术人员每年累计完成不少于 90 学

时的继续教育任务，其中，公需科目每人每年不少于 30学时(其

中必修课不少于 24学时)，专业科目学习不少于 60学时。 

（三）启用时间。自 2018 年起全省统一启用电子证书，原



印制的纸质证书过渡使用至 2019年 10月 30日自行作废。 

（四）学时转登。原纸质证书上记录的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

续教育学时情况按规定程序核定，转移登录“河南省专业技术

人员公共服务平台”（原“河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管

理系统”升级版，网址：http://www.hnzjgl.gov.cn/），载入

专业技术人员电子证书档案继续生效。 

（五）时间要求。专业技术人员按要求进行学时申报，各部

门系统管理员要及时进行学时的审核及上报，于 2018 年 12 月

31日前完成学时转登工作。 

（六）证书效用。证书主要记载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

情况，作为职称评聘的必备条件和岗位聘任（聘用）、工作考核、

职业注册、申请各种奖项等人事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。 

二、电子证书发放及管理 

（一）证书管理号。电子证书实行一人一证一号，自本通知

发布之日起新注册人员的证书管理号（流水号）与本人身份证

号一一对应。专业技术人员通过“服务平台”进行注册登记，

自动生成证书管理号。 

（二）证书打印。专业技术人员将接受继续教育学习情况通

过“服务平台”进行学时申报，按规定程序经审核合格后，自

动生成加盖“XXX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用章”的电子证书，

专业技术人员或部门管理员可通过“服务平台”自行打印电子

证书。 

（三）系统管理。各部门系统管理员（见附件）负责本部门

专业技术人员的注册审核、信息修改审核、学时、学分审核上

报等事项。部门管理员登录“服务平台”时选择“用人单位”

http://www.hnzjgl.gov.cn/


项进行登录，并及时进行日常系统管理。 

（四）所在部门信息修改。自 2014 年 4 月首次进行系统注

册后，由于校内个别系部调整、人员流转等原因，部分专业技

术人员所在部门信息没有及时进行修改。为了方便今后管理工

作的顺利进行，请相关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将原部门名称修改

为现部门名称，并由部门管理员审核通过。 

（五）其他未尽事宜及最新政策事项，请参阅“河南省专业

技术人员公共服务平台”网站相关政策规定及通知。 

电子证书关系到专业技术人员个人的切身利益，各部门要

建立继续教育电子证书管理员制度，指定专人负责做好专业技

术人员的注册登记、学时审核、统计查询等日常管理工作，督

促本部门专业技术人员及时进行注册登记，确保继续教育信息

管理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。 

 

附件：各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管理员

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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